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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 540204南投縣南投市省府路38號
(國土署)
聯絡人：張鈞凱
聯絡電話：049-2352911#212
電子郵件：k2253758@nlma.gov.tw
傳真：049-2324197

受文者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國字第115080012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、三 (1151012400_1150800125_115D2002929-01.pdf、

1151012400_1150800125_115D2002930-01.pdf)

主旨：有關勞動部同意開放協助丹娜絲颱風、七二八豪雨或花蓮

縣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區復原重建之營造業者得申請一般營

造業移工名額1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勞動部114年12月1日勞動發管字第1140517035號函辦

理（影本如附件）。

二、旨案經前揭勞動部函表示，參與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災

後復原重建營造業者，同為從事建物災後復原相關工作，

以迅速確實協助災後復原重建，亦一體適用丹娜絲風災及

七二八豪雨具體分配原則及執行作法。

三、爰請貴會轉知所屬會員有實際投入人力至丹娜絲颱風、七

二八豪雨或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災區從事營繕相關

復原重建作業者，得依勞動部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

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」

第47條之1及本部「營造工作申請引進移工之雇主資格認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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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要點」規定，填具前開作業要點附件一至附件三，並

檢附營造業登記證書影本、本國勞工總人數及承攬工程業

績相關佐證文件、地方政府或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開立

之「營造業投入丹娜絲颱風、七二八豪雨或花蓮縣馬太鞍

溪堰塞湖災區復原重建證明」（格式如附件）或機關頒贈

表揚投入災區重建復原之感謝狀等，向本部國土管理署申

請一般營造業移工雇主資格認定。

正本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台灣防水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地下管
線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基礎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鋼構
吊裝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鋼構組立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、台灣
庭園景觀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預拌混凝土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
會、臺灣區帷幕牆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
業公會、臺灣區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擋土支撐
及土方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鋼構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
國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省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、中
華民國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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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造業投入丹娜絲颱風、七二八豪雨或花蓮縣馬太鞍溪堰塞湖

災區復原重建證明 

 

一、 營造業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二、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三、 茲證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營造業名稱）協助          (縣、市)

之丹娜絲颱風、七二八豪雨或花蓮縣馬太鞍溪堰塞湖災區復原重建工程，

復原重建項目： 

□ 房屋修繕、拆除工程 

□ 清淤工程 

□ 災後搶修或重建工程 

□ 災區廢棄物清除工程 

 

特此證明。 

 

(開立證明機關)                     縣/市政府/公所 

（請加蓋機關印信）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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